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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市政公用工程建设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山西市政公用行业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

组活动有序开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中国质量协会《质量

管理小组活动准则》(T/CAQ10201-2020) ，结合山西市政公用

行业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质量管理小组（简称 QC 小组）是由生产、服务

及管理岗位的员工自愿结合，围绕组织的经营战略、方针目标

和现场存在的问题，以改进质量、降低消耗、改善环境、提高

人的素质和经济效益为目的，运用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开展活

动的团队。

第三条 山西市政公用工程建设 QC小组活动评价工作由

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组织，每年

进行一次，通过发布会的形式进行。

第四条 评价工作坚持科学、公开、公正、公平、现场

打分的原则，评价结果以协会发文形式及《山西市政公用》

网站进行公布。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协会会员单位市政公用工程

建设各类组织开展的 QC 小组活动成果评价工作。

第二章 组织和管理

第六条 山西市政公用工程建设 QC 小组活动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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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协会组织和管理，并负责本协会会员单位 QC小组活动的持

续推进、成果发布、评价和表彰工作。

第七条 各会员单位在自评的基础上负责 QC 小组的推荐

工作。各会员单位要重视 QC 小组活动，为 QC 小组活动的

开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良好的环境， 鼓励员工积极参与

QC 小组活动。

第八条 QC小组的组建应从实际出发，遵循“自愿参加、

上下结合、实事求是、灵活多样”的原则，采取自愿组合或

行政组织等方式组建，小组成员一般以 5—10 人为宜。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九条 申报 QC 小组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按照 QC 小组活动的程序要求开展活动，正确运用

QC 理论、方法和工具，活动成果具有“小、实、活、新”和

时代特点；

２、QC 小组活动效果显著，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推广

运用价值，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QC 小组活动结束日期与申报截止日期的时间间隔不

超过一年半；

4、通过本单位自评后进行推荐。

第四章 申报要求

第十条 申报 QC 小组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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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纸质材料交回协会。

（1）申报表(1 份）；

（2）单位自测“评审表”（1 份）；

（3）活动成果（1 式 3 份）；

（4）汇总表（1 份）；

（5）承诺书（1 份）。

2、电子版发送到协会邮箱(sxszgypj@163.com)

（1）活动成果资料（word)；

（2）活动成果资料(PPT)；

（3）汇总表（Excel）。

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要求。

1、小组名称不得以姓名命名。

2、课题名称、小组名称尽量做到短小精干。

3、课题类型要注明创新型或问题解决型。

4、各单位要根据《评审表》对 QC 小组进行自测。

5、各单位要有专人负责申报材料的审核，保证申报材

料符合要求；无抄袭和剽窃现象；汇总表须与申报材料的相

关内容一致，做到准确无误。

6、各单位要认真严格把关，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申报。

第五章 评审

第十二条 QC 小组成果评价执行《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

则》，重点考核活动程序是否正确、收集的数据是否完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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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效，以及统计方法的运用是否适当等。

第十三条 QC小组成果评价工作坚持科学、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综合评价 QC 小组活动的真实性、科学性、有效

性和先进性。

第十四条 协会组织专家对 QC 小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

并进行现场分组发布。QC成果发布时间为 12分钟，每超时 1

分钟扣 0.5 分。评委按评分标准进行现场打分。

第十五条 根据评分结果，按照分组成绩高低，经协会

会长办公会议审定依次评价为山西市政公用工程建设 QC 小

组一、二、三类及优秀成果。

第六章 奖惩

第十六条 协会向优秀 QC 小组颁发荣誉证书，并进行表

彰。向中国市政工程协会择优推荐参加全国市政工程建设 QC

小组发布。

第十七条 各单位可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单位实

际情况，向获奖 QC 小组和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十八条 对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现象的 QC 小

组取消评价资格，对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警示。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办法”同时

废止。



5

2023 年 3 月 28 日


